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学工〔2022〕26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国家奖学金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<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

法>》(教财函〔2019〕105 号)、《湖南省财政厅、湖南省教育

厅关于下达 2021 年高校国家奖助学金有关文件的通知》（湘学

助〔2021〕28 号）和《湖南科技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

法〔2018〕151 号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现就做好

我校 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评审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、学生工作处（部）及有

关部门领导和学院党委副书记代表组成的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，

研究决定评审工作的重大事项，组织开展国家奖学金各项工作。

各学院成立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，由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任

组长、党委副书记和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副组长，成员由系

主任、辅导员、学生班主任、教师、学生代表组成（成员总数为

单数），负责本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推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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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奖励对象

全日制在校本科二年级及以上特别优秀的学生。（当年专升

本学生作为新生对待，不具备申请资格）

三、奖励标准

每生 8000 元。

四、基本申请条件

1.思想品德好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热爱社会主义祖

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

度和大学生文明行为准则；全年无不良行为和违纪现象；上学年

综合素质测评不低于同年级同专业前 8%。

2.勤奋学习，成绩优异。上学年学业成绩排名同年级同专业

前 8%（以“平均学分绩”进行比较，下同），所学课程无不及

格现象，CET-4 成绩合格（没有参加 CET-4 考试的大二学生上学

年英语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5 分，潇湘学院学生不得低于 70 分）。

3.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达到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。

4.担任主要学生干部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，获得

过校级（含校级）以上个人综合奖励。在学业成绩、社会实践、

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或获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奖

励的特别优秀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

5.对于学业成绩排名未进入同年级同专业前 8％，但达到前

30％的学生，如在其他方面表现特别突出，可申请国家奖学金，

但需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。其他方面表现特别突出是指在道德风

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

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，具有见义勇为、

助人为乐、奉献爱心、服务社会、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，在本校、

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，有助于树立良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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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风尚。

（2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，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

被 SCI、EI、ISTP、SSCI 全文收录，通过专家鉴定的高水平论文；

以第一、二作者出版的通过专家鉴定的学术专著。

（3）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

学科竞赛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、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（或金奖）及

以上奖励。

（4）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科研成果获省、部级

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（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

利）。

（5）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国家争得荣誉。非体

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，集体项

目前二名；高水平运动员（特招生）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

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、集体项目前二名（集体项目应为主力队

员）。

（6）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

展演获得一、二等奖，参加省级艺术展演获得一等奖；艺术类专

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（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

员）。

（7）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、中国青年五四奖章、中国大学

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。

五、评审程序

1.学校坚持公开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按照省教育厅的计划

指标，依据在校学生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人数和适当向农林

师水地矿油核等专业学生倾斜下达各学院推荐名额，各学院分配

名额详见《湖南科技大学 2022 年国家奖学金计划名额表》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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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1）。

2.学生按照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写说明》（附件 3）

要求填写并打印 1 份《（2021—2022 学年）国家奖学金申请审

批表》（附件 2，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，需随表报送），

并提供 1 套《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档案表》（附件 7）和以同

年级同专业为排名范围的《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排名表》（附

件 8），以及 1 份《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推荐学生事迹简

介》（附件 4）至学院。

3.各学院在收齐国家奖学金申报材料后，由学院国家奖学金

评审小组在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

学校下达的推荐名额，通过民主评议等方式等额推荐出国家奖学

金的学生名单，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如无异议，按

程序报学校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。

4.国家奖学金初选名单经各学院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统一在

“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(http://xfbc.hnedu.cn/GXBM/log

in)进行提交，导出国家奖学金申请表，签章后交至学工处大学

生资助办公室。

5.根据学院推荐情况，由学校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进行评

审，提出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名单，报经学校研究审定后，

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结果报送省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。

6.经省教育厅审核、汇总后，统一报教育部审批，以教育部

批准的名单为准。

7.国家奖学金颁发教育部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，同一学年内

学生不能同时申请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根据学校的要求，在全院师生中公布适合本院实际



- 5 -

的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（请于 9 月 19 日前上交学生工作处大学

生资助办公室备案），细化评审条件，明确评审要求，切实加强

领导和管理。

2.9 月 28 日各学院负责资助工作辅导员携带本学院国奖拟

推荐材料参加国奖评审要求汇评工作会议。要求各学院熟悉评选

要求和系统操作，确保评选工作顺利完成。精心组织国家奖学金

申请和评审工作，对有关内容要认真核实，严把国家奖学金评审

关。严格按下达的名额及标准执行，不得将名额、资金拆分，杜

绝国家奖学金平均分配及弄虚作假等现象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资格，

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各项评选任务并及时按

要求上交相关材料。

3.各学院请于 10 月 17 日下午 5：00 前完成国家奖学金推荐

工作，并将《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档案表》、《湖南科技大学

学生成绩排名表》、《2021-2022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

金获奖学生建议名单表》、《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推荐学

生事迹简介》、《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拟推荐学生摸底一

览表》（纸质文本 1 份及电子版）、《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

金申请表》（纸质文本 1 份，签好“属实”字样并加盖学院公章

等证明材料复印件需随表附）交至学工处大学生资助办公室（立

德楼 A210）。

4.各学院加强对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监督，广泛听取全校师

生对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意见，公示时除公布本学院监督方式外

须同时公布大学生资助办公室工作监督邮箱（xgczzb@hnust.ed

u.cn）和监督电话 0731-58290703。

附件：

1.湖南科技大学 2022 年国家奖学金计划名额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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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
3.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写说明

4.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推荐学生事迹简介

5.2021-2022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奖学金符合申报条件学

生摸底一览表（样表）

6.2021-2022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

名单表

7.《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档案表》（样表）

8.《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排名表》（样表）、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
2022 年 9 月 14 日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4 日印发



附件 1:

湖南科技大学 2022 年国家奖学金计划名额表

序号 学院名称
在校学生人

数（老生）

国家奖学金

推荐人数

1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(矿业工程研究院) 830 2

2 土木工程学院 1711 3

3 机电工程学院(未来技术学院) 1632 3

4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675 3

5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814 3

6 化学化工学院 1337 2

7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1010 2

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143 2

9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625 1

10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181 2

11 人文学院 1354 2

12 外国语学院 1002 2

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6 1

14 教育学院(教育科学研究院) 831 2

15 商学院 2341 4

16 齐白石艺术学院 881 2

17 体育学院(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学院) 663 1

18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573 1

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74 2

20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948 2

21 潇湘学院 4423 7



附件 2:

（2021—2022 学年）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(样表）

学校：湖南科技大学 院系： 学号：

基本

情况

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4年 09月

政治面貌
中共党员/中
共预备党员

民族 汉 入学时间 2012年 09月

专业 采矿工程 学制 四年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学习

情况

成绩排名： 1/90 （名次/总人

数）

实行综合考评排名： （选填“是”

或“否”）

必修课 20门，其中及格以上 20门 如是，排名： / （名次/总人数）

主要

获奖

情况

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

申请

理由
(200字)

申请人签名(手签)：

年 月 日



推荐

意见
(100

字)

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院

（系）

意

见

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

（院系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学

校

意

见

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

奖学金。

（学校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制表：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

附件 3:

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填写说明

各学院按照通知中的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样表（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表），

组织人员认真填写。国家奖学金初选名单经学校评审小组评定并公示后，学院统一在“湖

南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(http://xfbc.hnedu.cn/GXBM/login)进行提交，导出国家奖学金申

请表，大学生资助办公室审核无误后再提交两份表格上报省资助中心。

1. 表格为一页，正反两面，不得随意增加页数。表格填写应当字迹清晰、信息完整，

不得涂改数据或出现空白项。

2. 表格中“基本情况”和“申请理由”栏（以第三人称）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其他各

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。

3. 表格中学习成绩、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为同年级同专业排名，须注明评选范

围的总人数。

4. 表格中“申请理由”栏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、

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字数控制在 200字左右。

5. 表格中“推荐意见”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 100字左右。推荐人必

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，其他人无权推荐。

6. 表格必须体现学校各级部门的意见，推荐人和学校各院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同

志必须手写签名。

7. 表格中“学校意见”栏必须加盖学校公章。设立院（系）的学校必须加盖院（系）

公章，不设立院（系）的学校，必须在“院（系）意见”栏中说明。表格中凡需签名之

处，必须由相关人员亲手签写。请注意，不同学生申请理由、推荐理由及院系意见不能

雷同。

8. 推荐学生“获得的奖项”一栏不允许为空，若为空，将取消资格。学生获奖情况

以 2020-2021学年为主，如果材料不够突出，也可以把前一学年获奖情况写进来（获奖

情况日期、名称和颁奖单位均按获奖证书上的信息填写）。

9. 表格上报一律使用原件，不得使用复印件。学生成绩单（需原件）、获奖证书等

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，需学工办老师在复印件上签好“属实”字样并签名后加盖学院公章）

需随表报送。上报材料经评审后不予退回。



附件 4:

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推荐学生事迹简介（范式）

个人事迹简介：

×××，男，中共预备党员，湖南科技大学能源与安全工程

学院采矿工程专业 2008 级学生。平均学分绩点为 3.59。曾任院

组织部部长、院团委第一副书记，现任校团委第一副书记兼校学

生会主席。思想积极进取，集体荣誉感强。学习成绩优异，通过

英语四级。曾获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、“湖南省青年马克思骨干

培训学员”、“校优秀学生”、“校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校优秀

共青团干部”等荣誉。

经扫描处理的 2 寸

正面免冠黑白或彩

色照片（请注意清晰

度）

个人事迹简介：

×××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

院网络工程专业 2007 级学生。平均学分绩点为 3.43。曾任院团

总支书记、班长等职务。思想积极上进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成绩名

列专业前茅，通过英语六级，全国软件设计师认证。乐于助人，

深受老师同学好评。获“湖南省普通高校优秀学生会干部”，“校

优秀学生”，“校优秀共青团干部”等多项荣誉。

经扫描处理的 2 寸

黑白或彩色照片



附件 5:

2021-2022 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奖学金符合申报条件学生摸底一览表（样表）

制表： 打印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学号

平均

学分

绩

上一学

年专业

排名

院系
政治面

貌

性别 任职情况 获奖情况 英语与技能情况 备注

1 xxx xxxxxx 89 1/91

资源环

境与安

全工程

学院

中共预

备党员

女

曾任院勤工

助学部副部

长、部长

1、2016.05 国家励志奖学金（请一定与

获奖证书内容一致）
大学英语四级、六级

全国计算机二级

注：获奖情况请按照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及时间排序，获奖支撑材料复印件请与获奖情况表格排序一致。获奖情况日期、名称和颁奖单位均按获奖证书上

的信息填写。



附件 6：

2021-2022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名单表

学院名称（公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 手机：

序号 学生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院系 专业 学号 性别 民族 入学年月


